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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162 件、80 发的极品日景 127 件、55 发的年年发财 480 件、80 发的财源滚

滚 77 件、100 发的一路发 70 件、80 发的锦上添花 102 件；；3.在洞口县高沙

镇花乔烟花专卖店对面的废弃老屋中查获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均有烟花爆竹

产品流向标识码，具体型号和数量：烟花产品 65 发财富旺 518 件、鞭炮（2 号

1*10）290 件、鞭炮（4 号 1*10）362 件。现场我局向你单位下达了《现场处理

措施决定书》（湘邵洞口）应急现决〔2023〕KS.GM-4 号和《查封扣押决定书

》（湘邵洞口）应急查扣〔2023〕KS.GM-1 号，把超出存放量且有烟花爆竹产

品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产品 2237 件由烟花爆竹批发公司的防爆车转运至烟花

爆竹公司仓库存放，把无烟花爆竹产品流向标识码的 335 件烟花产品和经营场

所外存放的烟花 518 件、鞭炮 652 件予以扣押。因你单位行为 1 违反了《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 2 违反了《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行为 3 违反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

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2023 年 11 月 27 日，我局对洞口县高沙镇

花乔烟花专卖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525MA4Q2P W6X7；经营者杨清）

违法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202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我局执法人员（谭勇、张杰飞）对洞口县高沙镇

花乔烟花专卖店经营者杨清进行了询问调查，该店系 2018 年 10 月 31 日经洞口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位于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525MA4Q2PW6X7；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编号：洞 YHLS[2022]04009A，可经营范围系个人燃放类 C,D 级烟花爆竹零售

，限制存放量为限药量叁佰公斤（300 箱），有效期：2022 年 1 月 25 日至 202

洞口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3年12月20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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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 1 月 24 日；你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通过安全培训，取得了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9 月 25 日止）。你本人陈述：“店内的

非法产品是 2023 年 11 月初由一个外地口音的人用厢式货车送来，用现金的方

式结账，没有联系方式，看到是比较畅销的烟花爆竹产品，就购买了一些；店

内超量的烟花爆竹产品和废弃老屋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是由于现在进货价越来

越高，想囤点货在过年的时候卖，利润更高一点，储存的非法产品和废弃老屋

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到被查封之前还没有开始销售。经调查认定的事实：你单

位共储存烟花爆竹 2872 件，其中有烟花爆竹产品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产品 2

537 件，你店在经营场所实际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超过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载明的限制存放量 2237 箱，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 745% ，无烟花

爆竹产品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产品 335 件；在该烟花专卖店对面废弃老屋内

共储存有烟花爆竹产品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这些烟花爆竹产品

也属于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烟花专卖店(经营者杨清）所有。

      2023 年 11 月 27 日下午，我局执法人员（谭勇、张杰飞）对你单位进行了

复查：店内储存烟花爆竹产品 295 件，符合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上载

明的限制存放量，超出存放量的烟花爆竹产品 2237 件已由防爆车转运至洞口县

新昇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仓库存放。非法经营的 335 件烟花产品和经营场所

外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扣押至“打非”仓库储存。已完成整改。

      2023 年 12 月 6 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湘邵洞口）

应急告〔2023〕KS.GM-43 号】，告知拟对你单位“上述违法行为 1 处贰仟圆的

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产品 335 件；行为 2 处壹万伍仟圆的罚款；

洞口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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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3 处贰万叁仟圆的罚款，并没收经营场所以外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

” ，同时也告知了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时限内

，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我局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和

要求听证的权利。

       2023 年 12 月 18 日，经洞口县应急管理局案审委员会讨论决定：给予洞口

县高沙镇花乔烟花专卖店行为 1 处贰仟圆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

产品 335 件；行为 2 处壹万伍仟圆的罚款；行为 3 处贰万叁仟圆的罚款，并没

收经营场所以外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最终决定对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烟

花专卖店（经营者杨清）1、2、3 等三项违法行为合并处肆万圆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产品 335 件、没收经营场所外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

主要证据：1.《现场检查记录》【（湘邵洞口）应急现记〔2023〕KS.GM-57 号

】共 1 份，由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制作；2.现场检查照片 7 张，由检查人员现场

拍摄，证明检查时你单位违法情况；3.《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湘邵洞口）

应急现决〔2023〕KS.GM-4 号】1 份，由检查人员现场制作，证明了要求你单

位立即整改隐患；4.《查封扣押决定书》【（湘邵洞口）应急查扣〔2023〕KS.

GM-1 号】，由检查人员现场制作；5.《检查清单》共一份，由检查人员现场制

作，证明检查时你单位违法情况；6.《查封扣押笔录》共一份，由检查人员现场

制作，证明检查时你单位违法情况；7.《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由你单位提

供，证明了你单位是证照有效期内合法企业；8.《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复印件 1 份，证明了杨清身份信息；9.《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复印

洞口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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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 份，由你单位提供，证明了你单位是证照有效期内合法企业；10.《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复印件 1 份，由你单位提供，证明了你的证照

在有效期内；11.经营者杨清《调查询问笔录》共 1 份，证明检查时你单位违法

情况属实；12.《整改复查意见书》【（湘邵洞口）应急复查〔2023〕KS.GM-48

号】证明了你单位隐患已经整改完成。

        

1.你单位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

款的规定，决定对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烟花专卖店处贰仟圆的罚款，并没收非法

经营的烟花爆竹产品 335 件。

2.你单位存放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烟花专卖店处壹万

伍仟圆的罚款；

3.你单位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零售）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的行

为，违反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决定对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烟

花专卖店处贰万叁仟圆的罚款，并没收经营场所以外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

综上所述，决定对洞口县高沙镇花乔烟花专卖店（经营者杨清）1、2、3 等三

项违法行为合并处肆万圆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产品 335 件、没

洞口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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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经营场所外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 1170 件。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开户银行：湖南洞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名：洞口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账号 8

4011800000000017。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洞口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武冈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洞口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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